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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szs.mof.gov.cn/zhengwuxinxi/zhengcefabu/201806/t20180628_2941537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关于 2018 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

财税〔2018〕70 号 

 

 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

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:  

  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，2018 年对部分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 

  一、退还期末留抵税额的行业企业范围  

  退还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行业包括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、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

业，具体范围如下：  

  （一）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和研发等现代服务业。  

 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，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和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包括专用设备制造业、

研究和试验发展等 18 个大类行业，详见附件《2018 年退还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行业目录》。

纳税人所属行业根据税务登记的国民经济行业确定，并优先选择以下范围内的纳税人：  

  1.《中国制造 2025》明确的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、航空航天装备、海

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、先进轨道交通装备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、电力装备、农业机械装备、

新材料、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 10 个重点领域。  

  2.高新技术企业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。  

  （二）电网企业  

  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（输电类、供电类）的全部电网企业。  

  二、退还期末留抵税额的纳税人条件  

  退还期末留抵税额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 B 级。  

  三、退还期末留抵税额的计算  

  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,当期退还的期末留抵税额，以纳税人申请

退税上期的期末留抵税额和退还比例计算，并以纳税人 2017 年底期末留抵税额为上限。具体

如下：  

  （一）可退还的期末留抵税额=纳税人申请退税上期的期末留抵税额×退还比例  

  退还比例按下列方法计算：  

  1.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（含）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，退还比例为 2015 年、2016 年和 2017

年三个年度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、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

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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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.2015 年 1 月 1 日后（含）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，退还比例为实际经营期间内已抵扣的

增值税专用发票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、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

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。  

  （二）当可退还的期末留抵税额不超过 2017 年底期末留抵税额时，当期退还的期末留抵

税额为可退还的期末留抵税额。当可退还的期末留抵税额超过 2017 年底期末留抵税额时，当

期退还的期末留抵税额为 2017 年底期末留抵税额。  

  四、工作要求  

  （一）各省（包括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，下同）财政和税务部门要根据财政部和

税务总局确定的各省 2018 年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、研发等现代服务业退还期末留抵税额规

模，顺应国家宏观政策导向，兼顾不同规模、类型企业，确定本省退还期末留抵税额的纳税人，

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将纳税人名单及拟退税金额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备案。  

  各省 2018 年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、研发等现代服务业退还期末留抵税额规模由财政部

和税务总局另行通知。各省电网企业的期末留抵税额，按本通知规定计算当期退还的期末留抵

税额，据实退还。  

  （二）各省财政和税务部门务必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周密筹划、统筹推进，实施过程中应

加强监测分析，做好宣传解释等工作，确保退还期末留抵税额平稳、有序推进，于 2018 年 9 月

30 日前完成退还期末留抵税额工作。  

  （三）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，各省财政和税务部门报送退还期末留抵税额工作总结，包括

完成情况、工作方法、成效、建议等。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重大问题及时向财政部和税务总局

报告。  

 

  附件:2018 年退还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行业目录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政部 税务总局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2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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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 

 

 

 

2018 年退还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行业目录 

序号 
行业名称 

（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统计） 

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

2 医药制造业 

3 化学纤维制造业 

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

5 金属制品业 

6 通用设备制造业 

7 专用设备制造业 

8 汽车制造业 

9 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

1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

11 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

12 仪器仪表制造业 

13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

14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

15 研究和试验发展 

16 专业技术服务业 

17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

18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


